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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灏先生 

 

 

 

 

 

执行董事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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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  

（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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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服务协议 

 

 

 

  

 

 





































 

日期：2025年 11月 11日 

 

 

 

 

 

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  

（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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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先生 

 

 

 

 

 

执行董事服务协议 

 

 

 

  

 

 





































 

日期：2025年 11 月 11日 

 

 

 

 

 

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  

                  （量化派控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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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先生 

 

 

 

 

 

执行董事服务协议 

 

 

 

  

 

 





































 

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 

（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张毅 

北京市丰台区顺五条2号院1号楼3单元301室 

 

敬启者： 

2025 年 11 月 11日 

 

关于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合

称为“本集团” ）非执行董事之委任 

 

本公司特此确认阁下获委任为本公司之非执行董事，聘用条件和条款如下： 

 

1. 受限于本函其他条件和条款，本公司之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规则”）及开曼群岛不时有效的公司法的规定（包括有关董事轮

流退任的要求），阁下作为本公司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自本公司招股书刊发之

日起生效，为期三年，除非本公司或阁下其中一方至少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对

方将终止阁下之委任。阁下在作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届满后，可经本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重选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2. 阁下在任期内，应基于本身之经验向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提出客观之意

见，以确保本公司维持高水准的公司管治。阁下应确保在任期内能付出足够的

时间及精力处理本公司的事务。另外，于符合有关法律及上市规则及获得阁下

事先同意的前提下，阁下亦可能需要兼任本公司董事会不时成立的委员会之成

员或主席。 

 

3. 为了符合上市公司须履行的条件，阁下必须出席本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

议及阁下为成员之一的委员会之会议。若阁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无法出席上述

会议，阁下须尽早通知董事长。 













 

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 

（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刘方未 

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中路90号 

 

敬启者： 

2025 年 11月 11日 

 

关于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合

称为“本集团” ）非执行董事之委任 

 

本公司特此确认阁下获委任为本公司之非执行董事，聘用条件和条款如下： 

 

1. 受限于本函其他条件和条款，本公司之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规则”）及开曼群岛不时有效的公司法的规定（包括有关董事轮

流退任的要求），阁下作为本公司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自本公司招股书刊发之

日起生效，为期三年，除非本公司或阁下其中一方至少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对

方将终止阁下之委任。阁下在作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届满后，可经本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重选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2. 阁下在任期内，应基于本身之经验向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提出客观之意

见，以确保本公司维持高水准的公司管治。阁下应确保在任期内能付出足够的

时间及精力处理本公司的事务。另外，于符合有关法律及上市规则及获得阁下

事先同意的前提下，阁下亦可能需要兼任本公司董事会不时成立的委员会之成

员或主席。 

 

3. 为了符合上市公司须履行的条件，阁下必须出席本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

议及阁下为成员之一的委员会之会议。若阁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无法出席上述

会议，阁下须尽早通知董事长。 













 

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 

（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孙俊辰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5号院15号楼1号 

 

敬启者： 

2025 年 11月 11日 

 

关于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合

称为“本集团” ）独立非执行董事之委任 

 

本公司特此确认阁下获委任为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聘用条件和条款如下： 

 

1. 受限于本函其他条件和条款，本公司之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规则”）及开曼群岛不时有效的公司法的规定（包括有关董事轮

流退任的要求），阁下作为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自本公司招股书刊

发之日起生效，为期三年，除非本公司或阁下其中一方至少提前三十日书面通

知对方将终止阁下之委任。阁下在作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届满后，

可经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重选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 阁下在任期内，应基于本身之经验向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提出客观及独

立之意见，以确保本公司维持高水准的公司管治。阁下应确保在任期内能付出

足够的时间及精力处理本公司的事务。作为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阁下须（i）
参与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在涉及战略、政策、公司表现、问责性、责任、资源、

主要委任及操守准则等事宜上，提供独立的判断及意见；（ii）在其他董事出现

潜在利益冲突时发挥牵头引导作用；（iii）对本公司控股股东对不竞争承诺函

（如适用）的执行情况进行年度审查，并根据不竞争承诺函协助本公司决定是

否接受向本公司提交的新投资机会；及（iv）在本公司为阁下提供足够资源之

前提下，审查本公司的表现是否达到既定的企业目标和目的，并监察汇报本公

司表现的事宜。另外，于符合有关法律及上市规则及获得阁下事先同意的前提

下，阁下亦可能需要兼任本公司董事会不时成立的委员会之成员或主席。 















 

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 

（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曹杰 

新界大围名城3期盛世美田路1号2座41楼SC室 

 

敬启者： 

2025 年 11月 11日 

 

关于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合

称为“本集团” ）独立非执行董事之委任 

 

本公司特此确认阁下获委任为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聘用条件和条款如下： 

 

1. 受限于本函其他条件和条款，本公司之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规则”）及开曼群岛不时有效的公司法的规定（包括有关董事轮

流退任的要求），阁下作为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自本公司招股书刊

发之日起生效，为期三年，除非本公司或阁下其中一方至少提前三十日书面通

知对方将终止阁下之委任。阁下在作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届满后，

可经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重选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 阁下在任期内，应基于本身之经验向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提出客观及独

立之意见，以确保本公司维持高水准的公司管治。阁下应确保在任期内能付出

足够的时间及精力处理本公司的事务。作为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阁下须（i）
参与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在涉及战略、政策、公司表现、问责性、责任、资源、

主要委任及操守准则等事宜上，提供独立的判断及意见；（ii）在其他董事出现

潜在利益冲突时发挥牵头引导作用；（iii）对本公司控股股东对不竞争承诺函

（如适用）的执行情况进行年度审查，并根据不竞争承诺函协助本公司决定是

否接受向本公司提交的新投资机会；及（iv）在本公司为阁下提供足够资源之

前提下，审查本公司的表现是否达到既定的企业目标和目的，并监察汇报本公

司表现的事宜。另外，于符合有关法律及上市规则及获得阁下事先同意的前提

下，阁下亦可能需要兼任本公司董事会不时成立的委员会之成员或主席。 















 

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 

（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郭永芳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7号院3楼602号 

 

敬启者： 

2025 年 11月 11日 

 

关于Quantgroup Holding Limited（量化派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合

称为“本集团” ）独立非执行董事之委任 

 

本公司特此确认阁下获委任为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聘用条件和条款如下： 

 

1. 受限于本函其他条件和条款，本公司之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规则”）及开曼群岛不时有效的公司法的规定（包括有关董事轮

流退任的要求），阁下作为本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自本公司招股书刊

发之日起生效，为期三年，除非本公司或阁下其中一方至少提前三十日书面通

知对方将终止阁下之委任。阁下在作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届满后，

可经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重选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 阁下在任期内，应基于本身之经验向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提出客观及独

立之意见，以确保本公司维持高水准的公司管治。阁下应确保在任期内能付出

足够的时间及精力处理本公司的事务。作为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阁下须（i）
参与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在涉及战略、政策、公司表现、问责性、责任、资源、

主要委任及操守准则等事宜上，提供独立的判断及意见；（ii）在其他董事出现

潜在利益冲突时发挥牵头引导作用；（iii）对本公司控股股东对不竞争承诺函

（如适用）的执行情况进行年度审查，并根据不竞争承诺函协助本公司决定是

否接受向本公司提交的新投资机会；及（iv）在本公司为阁下提供足够资源之

前提下，审查本公司的表现是否达到既定的企业目标和目的，并监察汇报本公

司表现的事宜。另外，于符合有关法律及上市规则及获得阁下事先同意的前提

下，阁下亦可能需要兼任本公司董事会不时成立的委员会之成员或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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